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环

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认真审

阅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文件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

地管理、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出现不符合上市条

件的情形；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完善产

业链，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 

 

二、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ASDI Assistance Direction S.A.S.

（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Financière AFG S.A.S.（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的8,317,462股股份，约占目标公司股份总数的10.4%（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三、各方同意，以2019年9月30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以公司

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

的评估价值为基础，共同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定价及发行股份的定价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选聘

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交易各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



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五、根据本次交易的有关方案，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目标公司8,317,462股股份。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该等协议条款齐备，并未附带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构成

实质性影响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等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履行了现阶

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履行具备完备性及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就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进行了说明。 

 

八、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有关报批程序及交易风险因素已在《环旭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中进行了充分提示，有效

保护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相关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就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总体安排。 

 

独立董事：汤云为、储一昀、Charles Chang 

 

2020 年 2 月 13 日 


